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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勞工行政 
科 目：勞資關係 

 

一、由於當前企業競爭激烈，企業為維護競爭優勢，保護其營業秘密，往往在勞動契約或工作規

則中，要求員工簽訂「競業禁止條款」。我國勞動基準法在未訂有「競業禁止」之具體相關

規範前，部分企業員工因簽訂「競業禁止條款」而造成勞動權益受損及產生諸多勞資爭議。

104 年 12 月 16 日勞動基準法修法明定競業禁止條款要件，勞動部亦於 105 年 10 月 7 日修正

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發布有關「競業禁止」相關施行細則，已具體規範企業與員工簽訂

「競業禁止條款」之要件及相關必要配套措施。請說明我國有關企業簽訂「競業禁止條款」

之要件及合理補償之相關法律規範。（25分） 

【擬答】： 

「離職後競業禁止」要件 

雇主須符合下列規定，始得與勞工為「離職後競業禁止」之約定： 

雇主有應受保護之正當營業利益。 

勞工擔任之職位或職務，能接觸或使用雇主之營業秘密。 

競業禁止之期間、區域、職業活動之範圍及就業對象，未逾合理範疇。 

雇主對勞工因不從事競業行為所受損失有合理補償。 

「離職後競業禁止」合理補償規範  

「離職後競業禁止」合理補償，雇主應就下列事項綜合考量： 

每月補償金額不低於勞工離職時一個月平均工資 50%。 

補償金額足以維持勞工離職後競業禁止期間之生活所需。 

補償金額與勞工遵守競業禁止之期間、區域、職業活動範圍及就業對象之範疇所受損失

相當。 

其他與判斷補償基準合理性有關之事項。 

上述合理補償，尚有下列注意事項： 

應約定離職後一次預為給付或按月給付。 

上述第四款所定合理補償，不包括勞工於工作期間所受領之給付，違反者，其約定無

效。 

 

二、某市空服員職業工會的空中服務員，於 105 年 6月 24 日起發起罷工行動，不再提供勞務，此

次罷工持續了 3 天，27 日因勞資雙方達成共識，便結束罷工而開始復工，就某市空服員職業

工會而言，是一合法且成功的罷工案件。請說明我國合法罷工的相關法律規範。（25分） 

【擬答】： 

我國對工會實施罷工以《勞資爭議處理法》為主，《工會法》､《團體協約法》為輔相關規

定，分述如下： 

罷工要件   

《勞資爭議處理法》第五十三條規定，「勞資爭議，非經調解不成立，不得為爭議行為；

權利事項之勞資爭議，不得罷工。」 

「雇主、雇主團體經中央主管機關裁決認定違反《工會法》第三十五條、《團體協約法》

第六條第一項規定者，工會得依本法為爭議行為。」 

罷工罷罷  

《勞資爭議處理法》第五十四條第一項規定，「工會非經會員以 《接、 無《《《《且 

經 經體經經經經意，不得經經 罷工及 經經經經經。」    

禁止罷工對象  

《勞資爭議處理法》第五十四條第二項規定，下列勞工，不得罷工： 

教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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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國部及其所國機關 (構)、學校之勞工。 

特特行業勞工爭議行為之禁止與特特 (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54條) 

特特行業勞工爭議行為之特特之一  

《勞資爭議處理法》第五十四條第三項規定，「下列》》 》》生》》經、 國》》經 

或 或》或共利益之事業，勞資雙方應約定必要服務條款，工會始得經經罷工：  

自自自事業。  

電電及電電供應業。  

醫醫。  

經營經行間資金經經經務經經之金經資經服務業與經經期經經經、結經、保管事業及其

他辦理支付系統業務事業。 

必要服務條款，事業單位應於約定後，即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 

所謂必要服務（essential service）是指維持與》》生》》經或或共利益之事業基本運

作與服務，因行業不經其必要服務罷度與內容各異，實務上，勞資雙方因約定「必要服

務條款」可能因而產生爭議。 

特特行業勞工爭議行為之特特之二  

「提供 「定「「業務或 行動「「業務之第一「電「事業，於能維持基本「「「「服 

務不中斷之情形下，工會得經經罷工。 

或》重重處經 (「重重國治法」) 

或》重重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各級政府為執行「重重國治法」所定重重預國工作或有應

變處經之必要，得於重重國變期間 禁止、 特特或 變止罷工   。」 

權利不得權用權則、權償 (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55條) 

爭議行為應依 爭實「用及 權利不得權用權則為之。   

雇主不得以工會及其會員依本法所為之爭議行為所生損重為由，向其請求權償。 

工會及其會員所為之爭議行為，工當 工法及 其他特工工法之構成要件，而具有正當性 

者，不者。者以者者、者者者他者 生》、 者體受者重或有受者重之虞時，不者用之。   

維持正維運經 (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56條) 

爭議行為期間，爭議當事者雙方應維持工作場所》經及衛生經備之正維運經。 

工會法部分 (工會法第 35、45條) 

雇主不當行為(對罷工行為) 

對於勞工參與或支持爭議行為，而解僱、降調、減薪或為其他不利之待遇。 

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者違反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未依裁決決定書所定

期特為一定之行為或不行為者，由中央主管機關處雇主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者

鍰。 

團體協約法部分   

維護維平 (「團體協約法」第 23條) 

團體協約既經簽訂，協約有效期間雙方當事者均遵守協約之承諾，儘管協約者用或疑義

產生時，應循法定之爭議處理途徑加以解決，且雙方須堅持不罷工或歇業等爭議行為，

以維護勞資維平關係。 

敦敦義務 (「團體協約法」第 23條) 

《團體協約法》第二十三條規定，「團體協約當事團體，對於所國會員，有使其不為爭

議行為及不違反團體協約約定之義務。」違反者，則需承擔違約金。 

 

三、當前產業結構變動快速，雇主為因應市場需求的改變，有時得或整企業組織或調整員工工作

以為因應，有時得考量員工者才者所或員工發展的歷練，而調動勞工工作。者在調動勞工工

作時，卻往往因》》勞工權益而者產生調動之勞資爭議。請問為保障勞工的工作權益，雇主

調動員工工作，須遵守的法律基本要求為何？（25分） 

【擬答】： 

雇主調動勞工工作，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並應符合下列權則： 

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目的。者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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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調動勞工工作，應基於企業經營必須，符合企業經營，另一方面提供勞工職務歷練，

應國雙贏策略。 

者法特也應國範雇主可能不當動機及目的。 

對勞工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 

雇主調動勞工工作，若企業建經並實踐者電培訓計畫，調動時，容經對勞工之工資及其他

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 

調動後工作為勞工體能及技術可勝任。 

雇主調動勞工工作，雖應顧及勞工體能及技術可勝任。 

惟勞工技術及者體能勝任，技術可以訓練或經照客觀衡量；體能標準恐不經衡量，不經施

行，經引發勞資爭議，勞資關係將趨於緊張。 

勞工落實健康檢查必不得疏忽，有利實施工作調動。 

調動工作地點經遠，雇主應予以必要之協助。 

雇主調動勞工工作，調動工作地點經遠，雇主應予以必要之協助。 

雇主的必要協助包括租屋津貼､外地津貼､經「津貼伙食津貼，亦可提供宿舍或》排經「車

接送。 

考量勞工及其》庭之生活利益。 

雇主調動勞工工作，「應考量勞工及其》庭之生活利益。 

惟所謂生活利益，範圍甚廣且樣態甚多，勞資主觀認知不經，此條件經引發勞資爭議，勞

資關係將趨於緊張。 

 

四、105 年 12 月 21 日我國或布修正勞動基準法有關工作時間及休假相關規範，亦即一般所謂

「一例一休」之勞動基準法的修法。為配合「一例一休」之勞動基準法修法的工時調整，企

業在法令容許的範圍內，可以靈活創新方式實施工時彈性化措施，以為因應。請說明： 

企業在法令容許的範圍內可以實施工時彈性化之措施有那些？（10分） 

企業依工作性質及需求，在法令容許的範圍內可以採行之彈性工時（變形工時）模型有那

些？並請說明其法律規範。（15分） 

【擬答】： 

實施工時彈性化措施  

勞資針對工時彈性化措施，分列如下： 

勞資協勞勞工每天減勞工作時間一勞時。  

勞資協勞勞工調整工作 (起迄)時間。 

勞資協勞勞工每勞休勞日與例假日不勞續。  

勞資協勞勞工每勞工作調降法定工時經 (指縮短營運時間)。 

勞資協勞實施勞勞工時 (指盤點業務項目或營運時間)。 

目前勞資協勞，得運用之變形工時特度  

二勞變形工時特度  

雇主經工會經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經意後，得將其二勞內二日之正維

工作時經，分配於其他工作日。其分配於其他工作日之時經，每日不得超經二勞時。 

者每勞工作總時經不得超經四十八勞時。 

勞工每七日中至勞應有一日之例假，每二勞內之例假及休勞日至勞應有四日。 

四勞變形工時特度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行業，雇主經工會經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經意

後，其工作時間得依下列權則變更： 

四勞內正維工作時經分配於其他工作日之時經，每日不得超經二勞時， 不受前條第二

項至第四項規定之特特。 

當日正維工作時間達十勞時者，其當當之工作時間不得超經二勞時。  

女性勞工，女女女或女女期間者外，於女間工作，不受第四十女條第一項之特特。者

雇主應提供必要之》經衛生經施。 

勞工每二勞內至勞應有二日之例假，每四勞內之例假及休勞日至勞應有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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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勞變形工時特度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行業，雇主經工會經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經意

後，得將八勞內之正維工作時經加以分配。者每日正維工作時間不得超經八勞時，每勞

工作總時經不得超經四十八勞時。 

勞工每七日中至勞應有一日之例假，每八勞內之例假及休勞日至勞應有十六日。 

 


